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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 A股發行的發行規模及發行價格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第 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內

幕消息條文作出本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6年 11月 25日、2017年 6月 5日、2017年 8月 25日、2017

年 10月 13日、2017年 10月 15日、2018年 3月 19日、2018年 4月 9日、2018年 5

月 18日、2018年 8月 10日、2018年 9月 14日、2018年 9月 18日、2018年 12月 14

日、2018年 12月 27日及 2018年 12月 28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17年 6月 13日、

2018年 4月 12日、2018年 5月 21日及 2018年 8月 31日的通函或補充通函（「通函」），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建議首次公開發行 A股（「A股發行」）。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9年 1月 4日已完成向詢價對象進行的初步詢價後，本公司將

按發行價格每股 A股人民幣 4.61元發行 454,376,000股 A股。發行價格是依據多項因素

而釐定，包括初步詢價結果、發行人所處行業、市場情況、可比公司估值水平、H股價

格水平、募集資金需求、每股淨資產及承銷風險等因素。A股發行以股東於 2018年 6

月 6日舉行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授予董事的一般授權的方式發行，發行價格每股 A股

人民幣 4.61元符合（其中包括）上巿規則第 13.36(5)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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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關A股發行最終確定的條款，請詳閱本公司於2019年1月8日僅以中文刊登於上海證

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的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A股股票招股說明書》全文及其摘要。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及適用之法律法規就有關 A股發行的任何進展知會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 

 

承董事會命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鄭明輝 

 

中國·青島，2019年1月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明輝先生、張江南先生及姜春鳳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焦廣軍先生、

張為先生及褚效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亞平先生、鄒國强先生及楊秋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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